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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就全市法院受理的物业案件进
行调研，形成分析报告。报告显
示，济南市法院受理的物业管理
纠纷案件类型中，物业管理公司
起诉业主催交物业管理费的案
件占比高达97 . 13%。

97 . 13%，这个数字的确高得
出乎意料。但数字背后的问题
更值得关注，比如，业主为何
不交物业费？是物业公司服务
不到位，还是业主胡搅蛮缠？

谁更有理？
法官分析，在业主的抗辩

中，明确提出因物业公司服务质
量不尽如人意的，占总案件数的
82 . 7%。不交物业费的症结是：我
觉得你服务不到位，所以不交
费；你不交物业费，我就起诉。事
情陷入不良循环。

把板子打到哪一方身上都
不合适，业主有业主的苦处：公
共绿地被占、私家车在小区里被
划，凡此种种，不怪物业服务不
到位怪谁？物业也有话要说：小
区业主动辄上千甚至上万，要让
每个业主都满意还真是不容易，
再说业主不交钱，公司还怎么运
营？

这事儿看上去复杂，其实也
没那么难，《物业管理条例》中明
确，业主可享受一系列权利，第
一条就是“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
约定，接受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
服务”。有权利享受服务就应履
行义务，条例规定，业主应履行
的义务，包括遵守物业管理区域
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
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
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按时
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等。条例也对
物业公司应承担的责任和应履
行的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

具体到每个小区，小区内的
相关秩序如何维护、管理，业主
和物业公司事先都签订了合同，

各自的权利、义务都写在纸面
上。大家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文
明、守信，明确自己的责任义务，
多一些契约精神，各自做好分内
事，遇事坐下来谈谈，物业公司
别动辄停水停电，小区业主也别
一不高兴就不交费，说不定能找
到更好的法子，何必闹到法庭上
去，彻底翻了脸。

小区里的事情琐碎繁杂，物
业公司应努力提供周到专业的
服务，居民也应明确权责。此外，
在目前业主和物业公司纠纷频
发的现实下，业委会的职能应该
强化，提高业主自我管理水平，
也能对物业公司起到必要的监
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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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物业纠纷，要多点契约意识

□穆静

刚过去的这个元旦，年历、
贺卡仿佛成为了一种“稀罕物”。
不少机关工作人员发现，往年怎
么也能收到几份年历、贺卡，今
年却一份也没收到。在中央提倡
的节俭风下，许多机关部门和企
事业单位过节不再赠送年历、贺
卡，少的是形式主义的“客套”，
促成的是一种好的社会风气。

往年，每逢元旦春节，不少机
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总要送出一

些年历或贺卡，这似乎成了一种
“惯例”。对于发放者来说，送年
历、贺卡费时费力费钱；对于收受
者来说，收到一份还好说，但面临
一股脑地涌来几份甚至十几份的
年历、贺卡，往哪儿放也成了头疼
的事情。年历、贺卡成了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苦孩子。

一份年历、一张贺卡的价钱
可能微不足道，但是一个部门单
位动辄上千、上万份地制作、赠
送，浪费金钱，也浪费时间。年
历、贺卡“下岗”，对于机关部门
来说，省下来的费用和时间，则
可以更好地用于民生建设和社
会服务等“刀刃”上。另外，相比

节约的时间、费用，此举带来的
风气转变更值得关注。笔者注
意到一种节俭、不攀比的社会
风气也正悄然形成，不仅机关、
单位间少了形式主义的客套，
不少小学生也不再相互赠送贺
卡礼物。

在我们这个讲究礼节的国
度，因为多年来的习俗，过节送
祝福必不可少。从这方面讲，年
历、贺卡等又有其存在的必要
性，逢年过节收到一份祝福，谁
心里面不是美滋滋的呢？可这份

“祝福”，在现实中却跑偏了，越
来越追求形式，甚至演变成了请
客送礼、相互攀比。

其实祝福的方式有很多，不
一定非是物质形式的，不花钱的
电子贺卡、一封带着浓浓情意的
手写信，都可以给别人送去祝
福。赠送年历、贺卡的本意，就是
送去真挚的祝福，那送祝福又何
必注重物质的存在，何必非得请
客送礼？打一个电话、发一条信
息、送一封书信，只要情真意切，
不是泛滥式的“狂轰滥炸”，想必
收到者都会感动感谢。

(作者为本报济南新闻中心
记者)

不送贺卡也能表达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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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山大”得有人管

□吉祥

近日，山东大学在网上曝光
了多个打着山大旗号建立的冒
牌网站。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
些名为“山大考研网”、“山东大
学考研网”、“山大考研信息网”
的冒牌网站，竟然与山大研招办
对门办公，“李鬼”，来到家门口
的确够嚣张。

对此，山大及时在网站上进
行了澄清，以提醒考生注意防
范，但该校研招办负责人很无奈
地表示，面对这些“李鬼”，他们
的办法其实不多，而教育主管部
门也表示无权插手，仍需要由校
方处理。

实际上，这几年，不仅山大遇
到这种困扰，每到研究生考试期
间，都会有不少教育辅导机构“借
用”正规高校的名号招生源，有的
更是声称能与招生导师建立联
系。一些不知内情的考生，花费巨
资报名“保过班”，最终却是上当
受骗。

毫无疑问，“李鬼”的冒牌行
为，侵犯了山大等高校的声誉，属
于侵权行为；从商业行为的角度
讲，这些培训机构通过欺骗的形
式蒙蔽考生报名，不仅损害考生
利益，更有可能影响其前途。从这
个意义上说，相关部门应该尽快
明确责任主体，不能陷入高校、教
育部门都不管的境地，这样只会
助长“李鬼”们的嚣张。

另一方面，类似“保过班”、内
部名师出题这样并不高明的幌子
之所以有市场，也与目前招考环
节存在漏洞有关。接二连三曝光
的考试舞弊行为，给了这些投机
者空子。从根本上讲，堵住“李鬼”
们的市场，还得强化招生考试的
严肃性。

葛热点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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